
 

证券代码：002309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利科技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165 

 

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项目公司全部股权暨90.8MW项目 

光伏电站EPC合作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1、本次交易内容： 

①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中利科技”或

“出让方1”）将其持有的樟树市中利腾晖光伏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标的公司1”）100%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北京正则通科技发展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受让方”或“正则通”），并签订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。 

②中利科技的控股子公司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

利腾晖”或“出让方2”）将其持有的常熟宏略光伏电站开发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 “标的公司2”）100%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正则通，并签

订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。 

③中利科技的控股子公司中利腾晖的全资子公司常熟中晖光伏电站

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常熟中晖”或“出让方3”）和常熟宏鼎

光伏电站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常熟宏鼎”或“出让方4”）分

别将其持有的肥西中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标的公司3”）



 

和巨鹿县明晖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标的公司4”）100%

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正则通，并签订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出让方1、出让方2、出让方3和出让方4

分别不再持有标的公司1、标的公司2、标的公司3和标的公司4的全部

股权。 

2、标的公司1拥有位于江西省樟树市刘公庙镇30MW光伏发电项目（以

下简称“目标项目1”）100%所有权和一切权益；标的公司2下设全资

子公司嵊州懿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项目公司”），项

目公司拥有位于浙江省嵊州市三界镇19.8 MW茶光互补分布式光伏发

电项目（以下简称“目标项目2”）100%所有权和一切权益；标的公

司3拥有位于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（以下简

称“目标项目3”）100%所有权和一切权益；标的公司4拥有位于河北

省邢台市巨鹿县21MW光伏发电项目（以下简称“目标项目4”）100%

所有权和一切权益。 

出让方1、出让方2、出让方3、出让方4分别享有目标项目1、目

标项目2、目标项目3、目标项目4的所有权和一切权益。 

3、中利腾晖为目标项目1、目标项目2、目标项目3、目标项目4的EPC

总承包商。 

4、受让方配合出让方1、出让方2、出让方3和出让方4在2016年3月31

日之前解除中利科技为标的公司1、标的公司2、标的公司3和标的公

司4针对各项目融资租赁所提供的保证担保（如有），由受让方或受

让方指定的第三方承接该担保。 



 

一、交易概述  

1、交易基本情况  

2015年12月25日，中利科技、中利腾晖、常熟中晖、常熟宏鼎

分别与正则通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中利科技、中利腾晖、常熟

中晖和常熟宏鼎将其分别持有的标的公司1、标的公司2、标的公司3

和标的公司4的100%股权全部转让给正则通。股权转让后，正则通将

持有标的公司1、标的公司2、标的公司3和标的公司4的全部股权。 

标的公司1、标的公司3和标的公司4认缴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

分别为人民币200万元、200万元和100万元，经交易各方充分协商后，

约定各交易金额分别确定为人民币200万元、200万元和100万元。 

标的公司2认缴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，经交易

各方充分协商后，约定交易金额为标的公司2认缴的注册资本和实收

资本人民币100万元及其向项目公司支付的借款人民币400万元，合计

人民币500万元。 

中利科技、中利腾晖、常熟中晖、常熟宏鼎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人员均没有在正则通担任任何职务，根据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中关联人之相关规定,本次股权转让交

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所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 

受让方：北京正则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



 

公司性质： 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 人民币 20000 万元 

地    址：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镇府前街 9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 段根寿 

公司成立时间： 2007 年 01 月 22 日  

经营范围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开发；销售机械设

备、通讯设备（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）、建筑材料、装饰材料、五金

交电、家用电器、化工产品（不含一类易制毒危险化学品及化学危险

品）、日用品、文具用品、体育用品、针纺织品、计算机及辅助设备、

计算机软件；经济信息咨询；翻译服务； 

正则通业务涉及技术服务咨询、机械与通讯设备销售、经济信息

咨询等多个领域，同时进行互联网金融及新兴产业投资，拟打造国内

领先的综合性投资运营平台。 

截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，受让方总资产 170,084.18 万元，净资

产 19,854.49 万元，2015年 1-11 月营业收入 0 元，利润总额-7.46

万元，净利润-7.46 万元(未经审计)。  

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

1、交易标的1: 樟树市中利腾晖光伏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200万元 

注册号：360982110001640 

法定代表人：周建新 



 

住    所：江西省樟树市刘公庙镇天佑路3号（原农机站内） 

成立日期：2015年3月24日 

经营范围：光伏发电技术研发、咨询及服务；节能技术推广服务；对

能源行业进行投资；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；光伏发电设备的技术咨

询、技术服务、销售、安装、租赁；太阳能光伏电站工程的设计、安

装、施工；农业技术开发及咨询；太阳能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。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 

截至2015年11月30日，樟树市中利腾晖光伏有限公司的总资产   

23,384.81万元，负债总额23,184.81万元，2015年1-11月，利润总

额-4.17万元，净利润-4.17万元（未经审计）。 

2、交易标的2: 常熟宏略光伏电站开发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00万元 

注册号：320581000386166 

法定代表人：周建新 

住    所：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工业园区腾晖路1号3幢 

成立日期：2015年04月09日 

经营范围：光伏电站开发、建设、运营、维护及管理服务；光伏发电

项目技术咨询；光伏发电设备、五金、交通器材、家用电器、机电销

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截至2015年11月30日，常熟宏略光伏电站开发有限公司的总资产

0万元，负债总额0万元，2015年1-11月，营业收入0元，利润总额0

元，净利润0元（未经审计）。 



 

3、交易标的3: 肥西中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200万元 

注册号：340123000112770 

法定代表人：周建新 

住    所：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铭传乡南分路街道铭传大道乡政府办

公楼一楼 

成立日期：2014年12月2日 

经营范围：光伏电站开发、建设、运营及管理服务；光伏产品、机电

产品销售。 

截至2015年11月30日，肥西中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的总资产   

17,286.58万元，负债总额17,286.58万元，2015年1-11月，营业收

入0元，利润总额0元，净利润0元（未经审计）。 

4、交易标的4: 巨鹿县明晖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00万元 

注册号：130529000015228 

法定代表人：周建新 

住    所：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县城万盛南街南头路西（万盛南街西

侧） 

成立日期：2015年5月31日 

经营范围：光伏电站开发、建设、运营、维护及管理服务；光伏发电

项目技术咨询；光伏发电设备、五金、交通器材、家用电器、机电的

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

 

截至2015年11月30日，巨鹿县明晖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的总资产   

18,608.49万元，负债总额18，608.49万元，2015年1-11月，营业收

入0元，利润总额0元，净利润0元（未经审计）。 

出让方1、出让方2、出让方3和出让方4分别合法持有标的公司1、

标的公司2、标的公司3和标的公司4的100%股权。 

5、标的公司1拥有目标项目1的100%所有权；标的公司2拥有目标项目

2的100%所有权；标的公司3拥有目标项目3的100%所有权；标的公司4

拥有目标项目4的100%所有权。 

出让方1、出让方2、出让方3和出让方4分别合法享有目标项目1、

目标项目2、目标项目3、目标项目4的所有权和一切权益。 

5、本次各交易所涉及的资产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

利；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。  

6、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标的公司1、标的公司2、标的公司3和标的

公司4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。公司不存在委托标的公司理财，

以及标的公司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。 

 

四、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中利科技、常熟中晖、常熟宏鼎分别转让标的公司 1、标的公司

3 和标的公司 4 的 100%股权，其标的公司 1、标的公司 3 和标的公司

4认缴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分别为人民币 200万元、200万元和 100

万元，并分别结合标的公司 1、标的公司 3 和标的公司 4 的账面资产

情况,经交易各方充分协商后，约定本次各交易金额确定为人民币 200



 

万元、200 万元和 100 万元。 

中利腾晖转让标的公司2的100%股权，标的公司2认缴的注册资本

和实收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，结合标的公司2的账面资产情况，经交

易各方充分协商后，约定交易金额为标的公司2认缴的注册资本和实

收资本人民币100万元及其向项目公司支付的借款人民币400万元，合

计人民币500万元。 

 

五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

1、转让标的: 中利科技、中利腾晖、常熟中晖、常熟宏鼎分别持有

标的公司1、标的公司2、标的公司3和标的公司4的100%股权，本次各

交易股权转让完成后，中利科技、中利腾晖、常熟中晖、常熟宏鼎分

别不再持有标的公司1、标的公司2、标的公司3和标的公司4的股权。  

2、股权转让价格：①标的公司1、标的公司3和标的公司4股权转让的

对价为标的公司1、标的公司3和标的公司4认缴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

本，股权转让价款分别为人民币200万元、200万元和100万元。②标

的公司2股权转让的对价为标的公司2认缴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100

万元以及其向项目公司支付的借款人民币400万元，股权转让价款合

计人民币500万元。 

3、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：自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

内（含），受让方收到出让方1、出让方2、出让方3和出让方4分别出

具的等额的财务收据后分别向出让方1、出让方2、出让方3和出让方4

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60%，即分别为人民币120万元、300万元、



 

120万元和60万元。在完成受让方股权变更工商登记、银行、税务、

组织机构、贷款卡等因股权变更所必须办理的必要的变更工作之日起

5个工作日内，受让方分别向出让方1、出让方2、出让方3和出让方4

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。 

4、出让方1、出让方2、出让方3和出让方4已向受让方披露的标的公

司1、标的公司2及项目公司、标的公司3和标的公司4的债务，以及在

过渡期发生且受让方认可的债务（含或有负债），由出让方1、出让方

2、出让方3和出让方4分别负责偿还。 

5、目标项目1、目标项目2、目标项目3和目标项目4所对应的EPC款采

用固定总价方式结算。 

6、EPC总价款支付及方式： 

（1）如下列条件均已满足，标的公司1、项目公司、标的公司3和标

的公司4分别不得晚于2015年12月31日向中利腾晖支付至EPC总价款

的51%。  

①目标项目1、目标项目2、目标项目3和目标项目4并网发电且分别向

标的公司1、项目公司、标的公司3和标的公司4移交并网所需的相关

手续；  

②标的公司1、标的公司2、标的公司3和标的公司4的股权已转让给正

则通或其关联公司并办理完毕工商登记手续； 

③根据股权转让协议，标的公司1、标的公司2、标的公司3和标的公

司4已将相关证照等全部移交给正则通； 

④收到中利腾晖出具的等额收款收据。 



 

（2）标的公司1、项目公司、标的公司3和标的公司4在满足下列全部

条件的5个工作日内向中利腾晖支付至EPC总价款的75%，如中利腾晖

未能在此期限内完成目标项目1、目标项目2、目标项目3和目标项目4

的防洪施工，则防洪工程所对应的款项延期至防洪工程竣工验收完毕

后支付。 

①目标项目1、目标项目2、目标项目3和目标项目4无故障试运行15

天； 

②目标项目1、目标项目2、目标项目3和目标项目4通过各方共同聘请

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，且检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工程质量达到技术协

议的相关要求； 

③目标项目1、目标项目2、目标项目3和目标项目4在15天试运行完成

后90个自然日内完成各项目及其配套设施工程的消缺； 

④目标项目1、目标项目2、目标项目3和目标项目4全部移交给各标的

公司； 

⑤取得安全、消防、环保验收、土地证、电子业务许可证、可再生能

源附加补贴名录以外的项目建设、运营前期所需的全部项目审批手续； 

⑥收到中利腾晖出具的等额收款收据。 

（3）标的公司1、项目公司、标的公司3和标的公司4在满足以下全部

条件的5个工作日内向中利腾晖支付至EPC总价款的90%。 

①目标项目1、目标项目2、目标项目3和目标项目4完成安全、消防、

环保等竣工验收，取得各目标项目整体竣工验收以及关于消防的政府

有关部门的审批； 



 

②目标项目1、目标项目2、目标项目3和目标项目4已取得电价批复文

件（含国补及地方补贴）； 

③收到中利腾晖出具的等额收款收据。 

（4）余款10%作为质保金，自竣工验收起12个月付清。 

7、其他主要约定事项： 

⑴受让方配合出让方1、出让方2、出让方3和出让方4在2016年3月31

日之前解除中利科技为标的公司1、标的公司2、标的公司3和标的公

司4针对各项目融资租赁所提供的保证担保（如有），由受让方或受

让方指定的第三方承接该担保。 

⑵如果任何一方（“违约方”）违反本协议项下约定的义务、承诺及

说明，从而使得其他方（“守约方”）承担或蒙受任何索赔、损失、

责任、赔偿、费用、开支，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承担赔偿责任，以使

守约方免除因此而蒙受的损失。 

8、协议生效：本协议经各方盖章即生效。 

 

六、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

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、同业竞争等情况。 

 

七、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 

1、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目的  

出让方1、出让方2、出让方3和出让方4分别将标的公司1、标的

公司2、标的公司3和标的公司4的股权转让给正则通即标志着将公司



 

总承包EPC工程并持有的江西省樟树市刘公庙镇30MW光伏发电项目、

浙江省嵊州市三界镇19.8 MW茶光互补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、安徽省

合肥市肥西县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、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21MW

光伏发电项目的成功转让，有利于公司继续发展光伏电站业务，优化

公司的资产结构，降低经营风险，对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光伏电站业

务盈利模式具有深远意义。 

2、本次股权转让实施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 

本次股权转让成功实施后，将对公司本年度财务产生积极影响。

年均合同金额预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

的5％，具体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。  

 

八、备查文件  

1、中利科技、中利腾晖、常熟中晖、常熟宏鼎分别与正则通签订的

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； 

2、嵊州懿晖、樟树腾晖、肥西中晖、巨鹿明晖分别与中利腾晖和正

则通签订的《EPC总承包及相关事项之协议书》；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 年 12 月 25 日 




